茶陵县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第一批）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设定依据
	实施基本情况
	行政层级
	事项类型

	
	
	
	依据名称、文号及条文内容
	效力

层级
	索要

单位
	开具单位
	省部级
	市级
	县级
	乡级及其他
	

	1
	房屋产权证明
	办理

营业执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三条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五）有公司住所。《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九条第一款:申请设立个人独资企业，应当由投资人或者其委托的代理人向个人独资企业所在地的登记机关提交设立申请书、投资人身份证明、生产经营场所使用证明等文件。委托代理人申请设立登记时，应当出具投资人的委托书和代理人的合法证明。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文件，申请设立登记:（六）住所使用证明。
《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申请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由全体设立人指定的代表或者委托的代理人向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七）能够证明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其住所享有使用权的住所使用证明。
《个体工商户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申请登记为个体工商户，应当向经营场所所在地登记机关申请注册登记。申请人应当提交登记申请书、身份证明和经营场所证明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申请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文下列文件:（八）公司住所证明。
《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申请设立合伙企业，应当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六）主要经营场所证明。                                            
	法律、行政法规
	市场监督管理局
	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其派出机构、各类经济功能区管委会
	
	
	√
	
	行政许可

	2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国家允许公共场所建设和经营的法定认可证书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国发（1987）24号，第23条，应提交1.卫生许可申请表；2.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3.公共场所管理制度等
	行政法规
	茶陵县卫生健康局
	企业法人
	
	
	√
	
	行政许可

	3
	投资人、法人代表或者主要负责人声明
	娱乐场所设立许可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五条、第五十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开办娱乐场所，不得参与或者变相参与娱乐场所的经营活动。与文化主管部门、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亲属，不得开办娱乐场所，不得参与或者变相参与娱乐场所的经营活动
	行政法规
	文化行政主管部门
	申请设立

单位
	
	
	√
	
	行政许可

	4
	经营场地证明、技术人员身份证明
	办理农药经营许可证
	《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　国家实行农药经营许可制度，但经营卫生用农药的除外。农药经营者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按照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申请农药经营许可证：
（一）有具备农药和病虫害防治专业知识，熟悉农药管理规定，能够指导安全合理使用农药的经营人员；
（二）有与其他商品以及饮用水水源、生活区域等有效隔离的营业场所和仓储场所，并配备与所申请经营农药相适应的防护设施；
	行政法规
	农业农村局
	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
	
	行政许可

	5
	经营场地证明、种畜禽检疫合格证明、技术人员身份证明、设备设施清单、育种资料和记录
	办理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种畜禽管理条例》第十六条 生产经营种畜禽的单位和个人，符合下列条件的，方可发给《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一）符合良种繁育体系规划的布局要求;
（二）所用种畜禽合格、优良，来源符合技术要求，并达到一定数量;
（三）有相应的畜牧兽医技术人员;
（四）有相应的防疫设施;
（五）有相应的育种资料和记录。
	行政法规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申请设立单位
	
	
	√
	
	行政许可

	6
	经营场地证明、设备设施清单、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身份证明
	办理兽药经营许可证
	《兽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 经营兽药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与所经营的兽药相适应的兽药技术人员；
（二） 与所经营的兽药相适应的营业场所、设备、仓库设施；
（三）与所经营的兽药相适应的质量管理机构或者人员；
（四）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规定的其他经营条件。
	行政法规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申请设立单位
	
	
	√
	
	行政许可

	7
	经营场地证明、技术人员身份证明、动物防疫合格证、设备设施清单、管理制度
	办理动物诊疗许可证
	《动物防疫法》第五十条　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动物诊疗活动相适应并符合动物防疫条件的场所；
（二）有与动物诊疗活动相适应的执业兽医；
（三）有与动物诊疗活动相适应的兽医器械和设备；
（四）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法律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申请设立单位
	
	
	√
	
	行政许可

	8
	与第三者有利害关系的相关说明
	取水许可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60号）第十一条：申请取水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二）与第三者有利害关系的相关说明……
	行政法规
	水行政主管部门
	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
	
	行政许可

	9
	机动车辆行驶证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19年修订）第二十一条　申请从事货运经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车辆；（二）有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第二十二条　从事货运经营的驾驶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二）年龄不超过60周岁；
	行政法规
	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公安部门
	
	
	√
	
	行政许可

	10
	从业资格证
	
	
	
	
	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
	
	行政许可

	11
	车辆技术等级评定结论复印件
	
	
	
	
	检测机构
	
	
	√
	
	行政许可

	12
	公民身份证
	
	
	
	
	公安部门
	
	
	√
	
	行政许可

	13
	拟投入运输车辆的承诺书，承诺书应当包括车辆数量、类型、技术性能、投入时间等内容
	
	
	
	
	申请人
	
	
	√
	
	行政许可

	14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
	
	
	
	
	申请人
	
	
	√
	
	行政许可

	15
	竣工验收证明、客运站站级验收证明
	道路旅客运输站（场）经营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19年修订）第三十六条申请从事道路运输站（场）经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经验收合格的运输站（场）；
（二）有相应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
（三）有相应的设备、设施；
（四）有健全的业务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制度。
	行政法规
	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申请人
	
	
	√
	
	行政许可

	16
	拟（已）聘用专业人员、管理人员的专业证书复印件
	
	
	
	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应急管理部门
	
	
	√
	
	行政许可

	17
	拟（已）聘用专业人员、管理人员的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
	
	
	
	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公安部门
	
	
	√
	
	行政许可

	18
	健全的业务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
	
	
	
	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申请人
	
	
	√
	
	行政许可

	19
	门店营业执照复印件
	门店招牌设置备案中证明门店位置、大小、经营范围和资质
	《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2017年9月8日株洲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2017年9月29日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第十三条
设置户外招牌，应当符合专项规划、技术规范和城市容貌标准。
《株洲市户外招牌设置技术规范（试行）》第二条
本规范所称户外招牌是指在本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在自有或租赁的经营办公场地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或建筑用地范围内设置的，用于表明其单位或建筑物的名称、字商号、标识或者牌、匾、LED 灯、灯箱、字体符号等相关设施，户外招牌设施不得改变使用性质，只限宣传注册单位的名称、字号和标志，不得含有所经营商品的品牌名称、经营范围等。
	地方性法规
	县城管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
	
	
	√
	
	行政许可

	20
	租赁合同复印件或房屋产权证明
	门店招牌设置备案中证明门店的所有权或使用权
	《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2017年9月8日株洲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2017年9月29日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第十三条
设置户外招牌，应当符合专项规划、技术规范和城市容貌标准。
《株洲市户外招牌设置技术规范（试行）》第三条
（一）原则上实行一店一牌、一单位一牌；同一单位（门店）临多条道路的，可在临每条道路单位入口适合位置设置风格、大小一致的招牌；门面招牌宽度视门面宽度而定，不得超过建筑物两侧墙面
	地方性法规
	县城管局
	房产局或申请人自备
	
	
	√
	
	行政许可

	21
	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证明相关手续齐全，占用或挖掘城市道路审批中大型管线项目建设必须提供
	《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2017年9月8日株洲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2017年9月29日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 城市道路、桥梁、隧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养护管理，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三）临时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桥涵以及在桥梁上架设各类管线的，应当经过批准。                                                                                                                                              《株洲市城区破占道路管理办法》株政发〔2007〕8号
第十条  凡因基建、安装或经营，需临时占用或开挖城区道路的，占用或挖掘单位（或个人）应当提供下列资料：
（一）临时占用（挖掘）道路书面申请报告；
（二）城市规划部门批准签发的有关文件和有关设计 ；                                                                                                                                                                                                                                                                                                                           （三）施工方案及施工单位资质证明；
（四）其他相关资料。
	地方性法规
	县城管局
	城市规划部门
	
	
	√
	
	行政许可

	22
	城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证明道路占用或挖掘过程中不会影响交通安全，占用或挖掘城市道路审批中可能影响交通安全的项目须提供
	《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2017年9月8日株洲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2017年9月29日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                                                                                    城市道路、桥梁、隧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养护管理，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三）临时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桥涵以及在桥梁上架设各类管线的，应当经过批准。

《株洲市城区破占道路管理办法》株政发〔2007〕8号
第七条  临时占用（挖掘）城市道路的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河东三区范围内的城市主干道临时占用（挖掘）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和市交警支队联合提出意见，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天元区范围内的城市主干道的临时占用（挖掘）由市政府委托天元区政府负责审批，其余市管道路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和市交警支队联合审批；区管道路由各区市政设施管理部门和区交警部门负责审批。
	地方性法规
	县城管局
	交警大队
	
	
	√
	
	行政许可

	23
	经济状况证明
	申请人办理法律援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项和《湖南省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三条第二项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交经济困难的证明。
	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司法部门
	申请人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
	
	行政给付


